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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之审核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垒知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47 号）核准，垒

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垒知集团”）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启动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事宜。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范性法律文件、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相关

决议，对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发行概况 

（一）股票类型和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 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发行价格为 5.81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如公司股票在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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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完成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由 5.81 元/股调整为 5.73 元/股。 

（三）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17,452,006 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上限。 

（四）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蔡永太共 1 名特定对象，符合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五）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4.38 元，扣除不含税各项发行费用人

民币 8,524,104.9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1,475,889.40 元。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

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金额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向中

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2020 年 3 月 4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2020 年 3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3、2020 年 4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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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2020 年 4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20 年 8 月 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20 年 10 月 12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2020 年 10 月 21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垒知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47 号）。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核查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蔡永太共 1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对

象。 

2020 年 3 月 4 日，发行人与蔡永太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认购合同》（以下简称“《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对认购方式、认购

金额、认购价格及定价依据、认购数量、认购价款支付与股票登记、股份锁定、

协议生效、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 

1、本次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蔡永太。蔡永太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

定，蔡永太与发行人构成关联关系。蔡永太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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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2、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和备案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蔡永太为自然人，涉及认购主体共计 1 名，未超

过 200 名，无需穿透核查，无需私募基金备案。 

蔡永太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是其合法合规的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对外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形；认购

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也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结构化融资等情形；不存在委托股份、信托持股等特殊利益安排情形。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

划分为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B 类）、自然人

专业投资者（C 类）、认定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D 类）及认定自然人专业投

资者（E 类）等 5 个类别。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划分为 C1（保守

型）、C2（谨慎性）、C3（稳健型）、C4（积极型）、C5（激进型）等五种级

别。 

本次垒知集团非公开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中等风险）级。专业投资者

和普通投资者中 C3（稳健型）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 

本次垒知集团发行对象蔡永太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

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

受能力是否匹配 

1 蔡永太 C4 普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

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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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者认购及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17,452,006 股，认购对象的认购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1 蔡永太 99,999,994.38 17,452,006 2.46% 

蔡永太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金额未超过其资产规模

或资金规模。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最终配售结果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本次发行方案、发行

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及《补充协议》和《补充协

议（二）》的要求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 

（四）缴款与验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蔡永太共 1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对

象。 

2020 年 11 月 27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蔡永太发出《缴款

通知书》，通知投资者将认购款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 17 时止，蔡永太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国泰君安的发行专用账户。 

2020 年 12 月 2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容诚验字

[2020]361Z0101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 17:00 止，

国泰君安在上海银行开设的指定认购款缴存账户（账号：31600703003370298）

已收到垒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99,999,994.38元。 

2020 年 12 月 2 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后的余额划

转至发行人开立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0 年 12 月 2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容诚验字[2020] 

361Z0102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2 日止，垒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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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452,006 股，每股发行价格 5.73 元，

每股面值 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4.38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

用人民币 8,524,104.9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1,475,889.40 元。其中

增加股本人民币 17,452,006.00 元，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不含税） 备注 

保荐及承销费用 7,547,169.81  

其含税金额为 8,000,000.00 元，由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直接

从募集资金中扣除 

审计及验资费用 188,679.24    

律师费用 707,547.18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16,464.15    

发行印刷费及其他费用 64,244.60    

合计 8,524,104.98    

发行人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定价、发行、缴款和验资

过程合规，符合《缴款通知书》的约定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以

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2020 年 10 月 21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垒知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47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17,452,006 股新股，前述核准情况已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进行了公

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其他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

人切实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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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

核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并取得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审批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发行前已经报备会后事项承诺函。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金额符合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 

3、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蔡永太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

案，具备相应主体资格。 

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蔡永太。蔡永太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蔡永太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是其合法合规的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对外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形；认购

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也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结构化融资等情形；不存在委托股份、信托持股等特殊利益安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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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之签字签章页） 

 

 

 

项目协办人：                               

                 刘思远    

 

 

保荐代表人：                                                 

                  王立泉                          陈圳寅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贺  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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